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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刑事责任述要 

肖中华

    编者按：当前，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出现了与之相关的违法犯罪及法律应对问题。对于违反传染病

防治法的行为，必须严格依法查处，根据不同情况追究有关人员和单位的法律责任。本文作者结合当前抗

击非典的形势，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对有关犯罪行为及其刑事责任进行了分析和阐释，以期对司法实践中

及时、准确地处理此类案件有所裨益。 

    我国１９８９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六章专门对妨害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各类行

为规定了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１９９７年修订后的我国刑法典及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９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结合传染病防治法及环境保护法、国境卫生检疫法等相

关法律的罚则规定和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创制了诸多罪刑规范，为司法实践惩处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犯

罪行为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法律依据。在当前防治非典传染病的斗争中，通过刑罚方法制裁有关犯罪行为，

是十分必要的。 

    

    直接侵犯传染病防治制 

    

    度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 

    

    传染病防治法中附属刑法规范的依托是１９７９年刑法的有关规定，这些“比照”性的刑事责任条款

由于有失科学、合理，不能准确反映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实为权宜之计。有鉴于此，１９９７年刑法分

则第六章第五节“危害公共卫生罪”和第九章“渎职罪”设置了三个独立罪名，以惩治违反传染病防治

法、直接侵犯传染病防治制度的犯罪行为： 

    

    １．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本罪是指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１）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卫

生标准的；（２）拒绝按照卫生防疫机构提出的卫生要求，对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进行

消毒处理的；（３）准许或者纵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从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

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的；（４）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

控制措施的。本罪是过失犯罪，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有关单位或个人拒绝传染病预防控

制措施，传染病确诊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拒绝隔离，造成法定后果的，均可构成本罪。不过，本罪以引起甲

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结果为成立条件。目前，尽管卫生部已报经国务院批准，将非典列入

法定传染病范围，但由于国务院尚未将非典增加为甲类传染病病种（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目前规定的甲类传

染病只包括鼠疫和霍乱两种。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第三条的规定，只有国务院才有权根据情况增加甲类传染

病病种，卫生部无此权力），因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于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过失引起非典传播

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目前还无法以本罪定罪处罚。笔者建议，由国务院根据法律授权及时将非典

列入甲类传染病病种，以有效惩治犯罪。 

    

    ２．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罪（刑法第三百三十一条）。本罪是指从事实验、保藏、携带、运输传染

检索



  病菌种、毒种的人员，违反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造成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后果严重的行

为。我国在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办法、《中国医学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对传染

病菌种、毒种的实验、保藏、携带、运输及防止扩散作了专门性的规定。从事实验、保藏、携带、运输传

染病菌种、毒种的人员因违反规定，造成法定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后果严重的，构成本罪。本罪为业

务过失犯罪，特定人员如果遵守实验、保藏等规则，就不能认定为本罪；如果行为人故意将传染病菌种、

毒种予以扩散危害公共安全的，则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而非本罪。本罪为结果犯，以“后果严重”为犯

罪成立条件，“后果严重”主要是指造成某种传染病流行或者有流行的严重危险等。 

    

    ３．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刑法第四百零九条）。本罪用于惩治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传染病防治工

作中的渎职行为，是指从事传染病防治的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传染病传播或

者流行，情节严重的行为。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

题的解释》的规定精神，即使没有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只要代表政府从事非典等传染病防治工作的

人员，亦可以构成本罪。但是，行为人如非从事传染病防治公务人员，而属其他机关工作人员，在有关传

染病防治工作中失职造成严重后果的，构成玩忽职守罪而非本罪。“严重不负责任”是本罪成立的前提，

它是指行为人在预防、控制、消除传染病，制定、组织实施传染病防治规划或者监测、监督管理传染病防

治工作中，不履行职责或者严重违反职责规定，不认真履行职责，马虎草率、粗心大意。例如从事非典等

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工作人员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疫情；不按规定

责令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限期改进传染病防治管理工作；不依法对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单位或个人给予行

政处罚等等。认定本罪应当注意，行为人的“严重不负责任”行为必须与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存在因果关

系，如果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条件下行为人没有能力预见到传染病的传播或流行，不能认定为本罪。 

    

    根据刑法的规定，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或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单位犯前罪的，实行双罚制。构成传染病防治失职

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与传染病防治有关的 

    

    其他犯罪及其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和第六章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规定的有关犯罪行

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危及传染病的防治或者间接地妨害了传染病防治制度。这些犯罪主要包括： 

    

    １．投放危险物质罪（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行为人如果投放传染病病原体，只要足以危及公共安

全，即使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后果，也应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

重大损失的，最高可处以死刑。 

    

    ２．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本罪是指违反国家有

关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制造、买卖、运输、储存的规定，擅自制造、买卖、运输、储存

这些危险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凡自然人或单位，没有获得合法批准或者超出批准的种类、数量而

擅自制造、买卖、运输、储存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即使没有造成实际危害，也可以构成本罪；情节严

重的可以判处死刑。 

    

    ３．盗窃、抢夺危险物质罪和抢劫危险物质罪（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前罪是指以秘密方法窃取或

者公然夺取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后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

他方法劫取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构成前罪，最低处三年有期徒

刑，最高可以判处死刑；构成后罪，最低处十年有期徒刑，最高可以判处死刑。 

    

    ４．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故意将虚

假的传染病病原体予以投放，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构成前罪；编造生化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

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构成后罪。行为人如果故意编造虚假的非典信息或

者传播编造的虚假信息，给社会造成恐慌的，可以后罪定罪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最高可处十五年有期徒

刑。 

    

    此外，对于在抗击非典斗争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或者阻碍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应当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比如传染病病人及其亲属以暴力、威胁方法

抗拒传染病防治工作人员采取隔离治疗等控制措施的；传染病死亡病人的家属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对死

者尸体进行解剖查验或强制处理的，均可以妨害公务罪论处。个别非典等传染病患者，在明知自己患有严

重传染病的情况下而拒绝接受隔离治疗，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的，还可构成“以传播传染



病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或者“过失以传播传染病的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 

    

    文章来源：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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